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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农大校字〔2020〕5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青岛农业大学 
本专科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 
和《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标准课时数 

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青岛农业大学本专科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

和《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已

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.青岛农业大学本专科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 

（试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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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农业大学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5月 13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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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 

青岛农业大学本专科 
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教学管理工作，规范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标准，充分

调动教学单位积极性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将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调

整为教学工作标准课时数计算，特制定本计算办法。 

本专科生教学总标准课时数计算公式如下： 

S =ΣSt +ΣSj + Sk + Sg 

S 为学院本专科生教学总标准课时数； 

ΣSt为课堂教学及实验课教学总标准课时； 

ΣSj为教学实习总标准课时； 

Sk为科研训练标准课时； 

Sg为毕业实习标准课时。 

一、课堂教学及实验课 

课堂教学及实验课包括备课、上课、课外辅导、批改作业、

制作教学辅助材料、教学相关材料准备、考试命题、课内监考、

批阅试卷、批阅实验报告等。 

课堂教学及实验课标准课时数以教学班为单位计算，35 人

作为一个计算基数，教学班少于 35 人的按一个计算基数算，一

个教学班不少于一个自然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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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通识课程标准课时系数 

课程类别 
标准课时计算系数 

（以 35 人为计算基数） 

超 35 人每增加 

1 个学生增加系数 

通识课程（必修） 1 0.006 

专业课、学科（专业） 

基础课 1.1 0.006 

专业拓展课 1.1 0.006 

通识课程（选修） 1 0.006 

通识课程（选修） 

（网络通识课程） 0.4 0.006 

注：通识课程（必修）指培养方案中的通识课程（或公共课）；

通识课程（选修）指培养方案中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（或公共选

修课）。 

课堂教学及实验课教学标准课时的计算公式为： 

St = R×[ C +( N - 35 )×0.006 ]  

St为教学班课程标准课时数； 

R 为课程学时数； 

C 为标准课时系数（见表 1） 

N 为教学班选课人数，N 小于 35 时,（N-35）取 0 值。 

二、实践教学环节 

（一）教学实习（含课程设计、课程论文，包括制定实习计

划、实习准备、辅导、批改实习报告、设计和论文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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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实习标准课时数以教学班为单位计算，35 人作为一个

计算基数，教学班少于 35 人的按一个计算基数算，一个教学班

不少于一个自然班。 

表 2  教学实习标准课时系数 

课程类别 
1 学分对应课时数 

（以 35 人计算基数课时） 

超 35 人每增加 

1 个学生增加系数 

教学实习 20 0.028 

教学实习 

（通识） 15 0.006 

注：教学实习（通识）指通识课程（必修）教学实习及“专

业”社会实践等。 

教学实习标准课时的计算公式为： 

Sj = Ct×B×[ 1 +( N - 35 )×Ic ] 

Sj为教学实习标准课时数（见表 2）； 

Ct为该教学实习环节学分数； 

B 为基数课时，通识教学实习 B=15，其他教学实习 B=20； 

N 为教学班选课人数，N 小于 35 时，（N-35）取 0 值； 

Ic 为增加系数，通识教学实习 Ic=0.006，其他教学实习

Ic=0.028。 

（二）科研训练（含选题、准备、辅导、批改设计和论文，

以学生数作为基数计算） 

本科生指导 1 名学生 1 学期 2 课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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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科生指导 1 名学生 1 学期 1.2 课时。 

科研训练标准课时的计算公式为： 

Sk =（N1 + N2）× 2 +（N3 + N4）× 1.2 

Sk为学院总科研训练标准课时数； 

N1、N2分别为统计年度第一学期、第二学期本科生总数； 

N3、N4分别为统计年度第一学期、第二学期专科生总数。 

（三）毕业实习（含毕业论文、论文答辩、审阅论文等；以

学生数、学分数作为基数计算） 

本科生指导 1 名学生 1.5 课时/学分; 

专科生指导 1 名学生 0.9 课时/学分。 

毕业实习标准课时的计算公式为： 

Sg = N1 × C1 × 1.5 + N2 × C2 × 0.9 

Sg为学院总毕业实习标准课时数； 

N1为学院毕业本科生数； 

C1为本科生毕业实习环节学分； 

N2为学院毕业专科生数； 

C2为专科生毕业实习环节学分。 

三、其他课程 

校企合作专业企业开设的课程不计算标准课时数；外聘、外

教授课课程不计算标准课时数；专业与公益劳动、入学教育、军

训、毕业教育、创新创业实践（或第二课堂实践学分）等课程不

计算标准课时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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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始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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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
 

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 
教学标准课时数计算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教学管理工作，规范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标准，充分

调动教学单位积极性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计算办法。 

研究生教学标准课时数由课程标准课时数和指导研究生标

准课时数两部分组成。 

M =ΣM1 + M2 

M 为研究生教学总标准课时数； 

ΣM1为课程总标准课时数； 

M2为指导研究生总标准课时数。 

一、 课程标准课时数 

按照开课学院核算课程标准课时数。 

1.研究生课程标准课时数计算涵盖所有研究生课程，包括理

论课、实验课以及实践类课程（学术活动、实践研究除外）。包

括备课、授课、课外辅导、批改作业、制作教学辅助材料、随堂

考试考查、命题阅卷、批阅课程论文、实验报告以及成绩记载登

记、提交教学档案等所有课程教学环节。 

2.课程标准课时数的计算公式为： 

M1 = P ×[ C + ( N - 25 )× 0.01 ] 

M1为教学班课程标准课时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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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为课程学时数； 

C 为课程课时基准系数，传统形式课程课时的基准系数为

1.4，网络在线课程基准系数为 0.6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

教学的课程基准系数为 2.0；课程形式需经研究生部（处）认定； 

N 为教学班选课人数，N 小于 25 时,（N-25）取 0 值；25 人

作为一个计算基数，教学班不足 25 人的按一个计算基数算；每

增加 1 个人，系数增加 0.01。 

二、指导研究生标准课时数 

按照一级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所在学院核算指导研究生

总标准课时数。 

1.指导一名研究生每学期计 25 个课时。 

2.指导研究生总标准课时数的计算公式为： 

M2 =( P1 + P2 )× 25 

M2为指导研究生总标准课时数； 

P1为统计年度第一学期研究生总数； 

P2为统计年度第二学期研究生总数。 

三、附则 

1.本办法是针对全日制研究生（含按全日制学习方式培养的

非全日制研究生）的培养工作。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课程教学和学

业指导的津贴分配依据学校规定，由学校财务处按照规定比例分

配学费，向一级学科/专业学位类别领域所在学院拨付相应经费。 

2.依据《青岛农业大学绩效工资分配办法》，研究生课程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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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费纳入绩效工资；研究生招生考试相关费用从相应收费及学校

教育经费中列支。 

3. 本办法由研究生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4. 本办法自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始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岛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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